廢容器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七條、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署於九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訂定發布「廢容器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並於九十六年二月五日修正發布全文十三條。本次修正主要為使廢容器於處理設施停止運作或量能不足時，可於本署指定之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避免回收處理管道受阻衍生民怨，爰修正本辦法第七、八條，重點如次：

1、 現行第七條規定意旨係考量農藥廢容器或特殊環境用藥廢容器可能殘留有害物質，故規定不得與其他應回收廢容器混合清理，以免影響其他應回收廢容器資源化處理或再利用價值。惟採焚化或掩埋方式，無前述疑慮，爰修正文字並增加但書，以臻明確。（修正條文第七條）
2、 考量廢容器物質回收處理設施停止運作或量能不足時，實有採焚化處理，以為緊急應變之需要，爰於處理方法增列得由本署指定之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之規定，以避免回收處理管道受阻，衍生民眾回收後無去化管道之民怨。（修正條文第八條）

廢容器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七條、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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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第七條　農藥廢容器或特殊環境用藥廢容器應與其他廢容器分開貯存，並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不得以壓縮方式打包，且不得與其他應回收廢容器混合清除或處理。但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處理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農藥廢容器或特殊環境用藥廢容器應與其他廢容器分開貯存，並於回收、貯存、清除過程不得以壓縮方式打包，且不得與其他物品或廢一般容器混合清除或處理。
	本條文規定意旨係考量農藥廢容器或特殊環境用藥廢容器可能殘留有害物質，不宜與其他應回收廢容器混合清理，以免影響其他應回收廢容器資源化處理（如：處理方法或成本）或再利用價值。惟採焚化或掩埋方式時，無前述疑慮，且實務上亦多與其他廢棄物混合處理，修正文字並增加但書規定以臻明確。 

	第八條　廢容器之處理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廢容器經處理產生之塑膠碎片、碎鐵、碎鋁、玻璃碎屑、紙漿等物質，應依本法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相關規定，進行再利用；其採輸出者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回收之廢容器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直接以焚化或掩埋方式處理。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廢容器處理設施停止運作達半年或處理量能未達前一年廢容器產出量之二分之一，致回收處理管道有受阻之虞時，回收之廢容器得交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不受前項第二款限制。

	第八條　廢容器之處理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廢容器經處理產生之塑膠碎片、碎鐵、碎鋁、玻璃碎屑、紙漿等物質，應依本法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相關規定，進行再利用；其採輸出者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回收之廢容器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直接以焚化或掩埋方式處理。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1、 因廢容器處理設施停止運作或處理量能未能消化廢容器產出量時，將導致廢容器處理管道受阻，造成民眾回收後無去化管道之民怨。
2、 惟因管道受阻而累積之廢容器量，亦為鼓勵業者新增處理量能之誘因，若於管道受阻後短期間即以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將降低前述誘因，導致廢容器無法有效再利用。為衡平民怨及鼓勵誘因，於民間業者完成設置處理廠或擴大處理量能前，規劃暫以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累積量，以紓緩處理管道受阻問題。經評估處理業者興建或擴充處理設施及辦理相關申請或變更作業所需期程至少需半年，故規定啟動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之條件為廢容器處理設施停止運作達半年或處理量能未達前一年廢容器產出量之二分之一時。
3、 考量於處理設施停止運作或量能不足時，實有由本署緊急協調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焚化處理之需，若有處理能力（量）者仍須向本署申請許可，恐降低其處理意願，或延遲暢通處理管道之時間，爰明定本署為緊急應變指定處理之一般廢棄物焚化廠，無須向本署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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